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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当涂县姑孰镇姑孰新城一村村民陈守

华（身份证号：34052119400904003X）所

属的位于姑孰路地段778号房屋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书遗失，于2002年8月13日依法

予以征收，房屋征收面积为42.02㎡。

特此声明。

陈守华

2026年1月30日

遗失声明
当涂县姑孰镇姑孰新城一村村民陈

智（身份证号：340521196404180015）所

属的位于姑孰路地段778号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协议书遗失，于2002年8月13日

依法予以征收，房屋征收面积为45.53㎡。

特此声明。

陈智

2026年1月30日

致歉信
我是王敏转，现为我涉嫌犯妨害药品

管理罪的行为向大家真诚地道歉。由于我

法律意识淡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妨害药品管理秩序，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对此,我已深刻反思，以后会遵守法律

法规。

王敏转

2026年1月30日

2月1日，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童
医学中心的儿童生长发育专业、儿童营
养专业、儿童皮肤疾病专业已开启线上
首诊服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复，自2026年
1月起，北京市率先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
诊疗首诊试点工作。患者可在上述两家医
院的三个专业预约互联网诊疗首诊。

此前，互联网诊疗常限于常见病、慢性
病的复诊，患者必须出具在实体医疗机构
的相应就诊记录。从线上复诊到线上首诊
试点，是优质医疗服务迈出的更大一步。

“屏对屏”，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可及——
对于江苏省苏州市的唐女士来说，

互联网诊疗首诊来得正当时。
她8岁的儿子近半年身高增长缓

慢，当地医院建议到北京儿童医院内分
泌科进一步检查。现在，她可以通过手
机直接预约北京专家的线上首诊，进行
初步评估和咨询，“先让专家看看情况，
心里有个底，也省不少事。”

为何这两家“打头阵”？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表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统
筹考虑医疗机构综合管理能力、互联网

复诊量及工作经验、外地患者就诊情况
与规模、医师服务能力等进行确定。

为何是这三个专业？根据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的解释，结合患者就医需求，考
虑兼具外地患者诊疗量大、互联网诊疗
风险可控两个重要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另有业内儿科专家表示，这些专业的患
儿一般病情相对稳定、诊断更多依赖问
诊和视觉信息，如皮肤照片等。

线上首诊，质量安全是关键——
试点方案给出答案：安全，建立在从

医师到流程的每一个“高门槛”与“严监
管”之上。

医师“门槛高”。根据试点要求，首
诊医师应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具有3
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且具备主治
医师及以上职称。还需具备1年以上的
互联网诊疗复诊临床经验，完成院内互
联网诊疗培训并通过考核。两家试点医
院将对首诊医师实行“白名单”动态管
理，确保人员能力持续达标。

过程“看得见”。试点要求明确，为
儿童提供首诊服务时，应确定患儿有监
护人陪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要充分发

挥北京市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作用，加
强信息化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确保医疗
机构的执业信息、人员资质、诊疗数据和
活动过程全程留痕、可追溯。

此外，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存在
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接诊
医师应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并引
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中国患者安全教育与研究协作网北
京工作组组长王平表示，并非所有疾病
都适合线上首诊，急重症、复杂病仍应以
线下为首选。线上线下应是互补协同关
系，必须遵循同一套质量安全标准，构建
线上线下一体化质控体系。

“一张网”联通“诊疗药保”，数字医
疗加速“成长”——

从机构准入、医师资质、诊疗流程到
数据监管等，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的启
动，也可能成为撬动“互联网+医疗健康”
生态升级的支点。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顾海认为，处方权的线上实现，意味
着互联网诊疗真正触及医疗服务的核心
环节。只有“诊、疗、药、保”全线打通，互

联网诊疗才能真正释放便民惠民潜力。
多位售药平台、互联网医疗领域的

业内人士建议，应加快推动电子处方流
转平台建设，实现医院开具的电子处方
安全流转至患者附近的定点药店，患者
可自主选择到店取药或配送到家。同
时，医保部门应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
网首诊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制定
相应的在线结算流程。

医药行业AI创新联盟秘书长张蕊认
为，首诊试点也将成为医疗科技创新的

“催化剂”。它将对高清视频问诊、智能分
诊、电子病历共享、医疗AI辅助诊断、远
程监测设备等技术与产品提出更高需求。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安排，此次试
点为期一年，将于2026年12月进行评
估总结。

随着相关配套政策协同跟进，互联
网诊疗服务有望逐步向更多专业拓展，
如部分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咨询等，带
动更多地区加入试点探索，让“数据多跑
路、患者少跑腿”的愿景加速照进现实。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 李
恒 彭韵佳）

就医更便民

我国开启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

刘开雄）记者2月1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获悉，国家税务总局制发
了《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
管事项的公告》，就起征点标准判
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等增值税
征管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细化
操作要求，推动增值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落实落地。

该征管公告进一步调整优化
了自然人增值税起征点标准判定
细则，自今年起，按次纳税起征点
标准由每次（日）销售额500元提
升到1000元，并明确自然人发生
出租不动产、通过“反向开票”销
售报废产品等6种特定情形的，不
再适用按次纳税1000元的起征
点标准，而是参照按期纳税直接
适用月销售额10万元的起征点
标准。

“这样的政策安排同时兼顾
了税收效率与公平。一方面，
允许延续适用相对较高的按期
纳税起征点标准，可有效减轻
自然人税收负担，降低税收征
纳成本。另一方面，明确相关
情形下自然人应当以其当月发

生全部应税交易的销售额，‘打
包’适用按期纳税起征点标准，
可从源头上避免单独拆分适
用、叠加后超标享受标准的问
题，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国
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
长黄立新说。

征管公告还明确了小规模
纳税人灵活享受减免税优惠。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
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标准的，
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
易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

“由于增值税实行‘环环征
收、道道抵扣’的链条式征扣税
机制，小规模纳税人放弃减免
税的主要目的，一般是为了满
足下游客户索取增值税专用发
票用以抵扣进项的需求。”国家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小规模纳税人可
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灵活选
择是否就某笔应税交易放弃减
免税优惠，单笔放弃享受优惠
的，不会影响其他应税交易继
续享受优惠。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起征点标准等
增值税征管事项

2 月 1 日，国铁西安局西安动车段
动车库内高铁动车组整齐列阵（无人机
照片）。

春运大幕即将拉开，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内，高铁动
车组静候待发。

新华社发（张文 摄）

静待春运
遗失公告

兹有省新闻出版局（2020年12

月20日）颁发的新闻单位驻地方机

构许可证（皖江晚报池州记者）正副

本（2020年12月20日至2026年12

月20日）遗失，特声明作废!

皖江晚报社
2026年2月1日


